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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巴青县江绵乡人民政府概况
一、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巴青县江绵乡人民政府纳入本部门预算汇编范围的独立核算单位共1个。
二、部门职责和机构设置
（一）部门职责
主要职能：
1、党委、政府主要职责。
（1）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党中央、上级组织的决议。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领导和制定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组织协调、督促各部门的实施，加强对行政和经济组织的领导，引导辖区内群众走勤劳致富、奔小康道路，促进两个文明建设。
（2）组织党员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抓好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战斗力，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创先争优，团结、组织党内外的干部和群众，努力完成所担负的任务。
（3）按照中央提出的农牧区基层组织建设“五个好”的目标要求，加强对党的农牧区基层组织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以及青年、妇女、民兵等组织的建设。
（4）加强对党员进行教育和管理，监督党员履行义务，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认真抓好党风和搞好廉政建设;教育和监督党员干部和其他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国法政纪，增强反腐蚀能力。
（5）培养和审批新党员，收缴党费，做好党员的审查和鉴定工作，表彰党员中的模范事迹。
（6）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教育党员和群众，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决同一切敌对分子和其他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违法犯罪活动作斗争，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7）监督辖区内各单位各种执法的专业人员不得执法犯法，不得侵占国家、集体和群众的利益，保证他们依法独立行使他们的权利不受侵犯和打击报复。
（8）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执行县以上各级政府的决定和命令，执行辖区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司法行政、人口和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
（9）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
（10）贯彻执行农牧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完善双层经营体制，因地制宜，合理调整农牧区经济产业结构，引导群众进行科技兴农，指导群众积极发展商品经济，保障农牧区集体、个体发展经济应有的自主权。
（11）保障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保障妇女同男子平等的政治权利、劳动权利、同工同酬和其他权利;履行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12）组织、协调有关单位做好辖区内的土地、山林、水利、民事纠纷的调解工作。
（13）办理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2、党群综合办公室：主要职责:主要承担党委、人大、群团组织的各项日常工作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纪检监察、组织人事、共青团、工会、妇女、党内统计等工作。协调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相关工作。内部可设置人大、纪检、组织、宣传、统战、文秘、党内统计等岗位。
3、政务综合办公室： 主要职责:主要承担政府的日常工作和经济产业发展规划、社会事业发展规划的制定，负责政务信息、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统计、政务监督等工作。协调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关工作。内部可设置经济发展规划、社会事业发展规划、政务信息、政务监督、政务统计、文秘等岗位。
4、经济发展和社会事务办公室：主要职责:主要承担经济结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财经、扶贫开发、防防汛抗旱救灾、动植物防疫、安全生产、文化卫生、教育体育、科学技术、优生优育、村镇规划建设、民政事务、残疾人保障、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工作。内部可设置经济产业发展、资源管理、科教文卫、民政、社保服务等岗位。
5、维护稳定和综合治理办公室：主要职责:主要承担人民武装、社会管理综合治理、信访、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民族宗教、寺庙管理、安置帮教、群防群治组织建设等工作。协调与维护稳定相关工作。内部可设置人民武装、综合治理、民族宗教、信访调解员等岗位。
6、财政所：主要职责:主要承担乡镇财政预决算的制定和财务日常管理工作。内部可设置预决算、社保、农业、会计、出纳等岗位。
7、江绵乡公安派出所：主要职责:主要承担收集、掌握、报告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和治安稳定的情报信息;管理辖区内的实有人口;管理辖区内的重点行业、公共娱乐场所和枪支、弹药、爆炸、剧毒等危险物品;指导、监督辖区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内部治安保卫工作;宣传、发动、组织、指导群众开展安全防范工作;办理辖区内发生的因果关系明显、案情简单、一般无需专业侦查手段的刑事案件，并协助侦查部门侦破其他案件;办理治安案件，调解治安纠纷;参与火灾、交通、爆炸、中毒等治安灾害事故的预防工作;接受群众报警、求助，为群众提供服务。
8、江绵乡人民法庭： 主要职责:接受辖区党委领导和人大监督，并向其汇报工作;积极参与辖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其他相关工作;负责辖区内简易民事纠纷案件的立案工作，并依法审判本辖区第一审民事案件和刑事自诉案件;办理本庭审理案件或本院统一指定安排的案件执行事项;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接待并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办理县人民法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9、江绵乡司法所：主要职责:指导管理人民调解工作，参与调解疑难、复杂民间纠纷;承担社区矫正日常工作，组织开展对非监禁服刑人员的管理、教育和帮助;指导管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对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组织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开展基层依法治理工作，为乡镇人民政府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提供法律意见和建议;协助基层政府处理社会矛盾纠纷;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完成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和乡镇人民政府交办的维护社会稳定的有关工作。
10、卫生院(优生优育服务站)： 主要职责:主要承担乡镇医疗、保健、疾病预防和优生优育技术服务等工作。
11、农牧综合服务中心(畜牧兽医服务中心)： 主要职责:主要承担乡镇农牧技术推广、农机、种子推广、科技培训、蔬菜种植、草原管理、畜牧兽医、兽防、野生动物保护、渔业、林业和水利等工作。
12、文化服务中心：主要职责:主要承担远程教育站点的维护使用和乡镇文化、广播、电影、电视、图书、群众体育等工作。
13、后勤服务中心： 主要职责:主要承担乡镇机关后勤保障工作。
（二）机构设置
江绵乡机关行政编制 26 名，部门领导职数15名，正科3名，副科12名。
    在在职实有人数77名，其中：正科10名（正科级），副科长13名，四级主任科员3名，科员2名，事业编制49人、下设党政综合办公室、党建工作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民生服务办公室、平安法治办公室、便民服务中心、农牧综合服务中心、文化综合服务中心8个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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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巴青县江绵乡人民政府2024年度部门决算数据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我单位2024年年初结转结余资金9.74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6,373.93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285万元，本年支出合计6,668.67万元，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0万元。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我单位2024年收入合计6,658.93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6,658.93万元，上级补助收入0万元，事业收入0万元，经营收入0万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我单位2024年支出合计6,668.6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344.65万元，项目支出3,324.03万元，上缴上级支出0万元，经营支出0万元，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0万元。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我单位2024年年初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9.74万元，本年财政拨款收入6,373.93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6,373.93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285万元，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入0万元。本年财政拨款收入合计6,668.67万元。
我单位2024年财政拨款支出6,668.6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6,383.67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285万元，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支出0万元。本年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0万元。本年财政拨款支出合计6,668.67万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我单位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    17.82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17.82万元。
六、2024年度机关运行情况说明
我单位2024年人员经费支出3,190.74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2,749.35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441.39万元。
我单位2024年公用经费支出153.9万元。其中，商品和服务支出153.9万元，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0万元，资本性支出0万元，其他支出0万元。
七、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我单位2024年无政府采购项目。
八、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说明
我单位2024年有公用车辆4辆，统一归乡政府后勤管理。
九、债务情况说明
我单位2024年无政府债务。
十、重点、重大项目信息
我单位2024年无重点、重大项目。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财政部门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基本支出：是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共用支出。
三、“三公经费”：纳入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
四、机关运行经费：是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水电费、工会经费、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运行费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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